2025年度金华“走街串巷”服务供应商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bookmark: _Toc25200][bookmark: _Toc24950][bookmark: _Toc10131][bookmark: _Toc65682913][bookmark: _Toc109124223][bookmark: _Toc23271][bookmark: _Toc13923]一、招标条件
[bookmark: _Hlk69906010]本招标项目2025年度金华“走街串巷”服务供应商采购项目（招标代理项目编号：ZJXR-20250311-01）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市分公司（以下简称“招标人”）批准并落实资金，组织本项目的相关招标工作，采购合同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金华”）根据中标结果与中标人签署。现委托浙江鑫润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标代理机构”）进行公开招标，有意向且具有提供标的物能力的潜在投标人（以下简称“投标人”）可前来投标。
[bookmark: _Toc65682914][bookmark: _Toc18478][bookmark: _Toc30531][bookmark: _Toc109124224]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名称：2025年度金华“走街串巷”服务供应商采购项目。
[bookmark: _Hlk69456860]2.2招标范围：本项目拟采购2025年度金华“走街串巷”服务供应商。具体内容及要求见招标文件第五章技术规范书。
[bookmark: _Hlk69456893]2.3项目性质：服务。
[bookmark: _Toc17299][bookmark: _Toc65682915]2.4标包划分：本项目不划分标包。
2.5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到期后，由招标人对服务项目进行评价，评价结果为良好以上，且合同内容、金额、市场价格未发生不利变化，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可续签一年，最多续约两次。如因上级政策需要，可随时终止合同。
2.6服务地点：金华市全辖（具体地点由招标人指定）。
[bookmark: _Toc6528][bookmark: _Toc109124225]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3.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登记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投标人如为企业法人，须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投标人如为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须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登记证或组织机构代码证或其他有效证明文件（复印件）。
3.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需提供2024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至少包含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签章页、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损益表/利润表）或开标日前6个月内开具的银行资信证明。
3.3 投标人应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近三年（2022年07月01日至今）应具有同类项目实施案例，并提供符合上述要求的合同关键页作为有效的业绩证明材料。合同关键页包含但不限于合同首页、合同标的页、签署日期页及盖章页等。如合同为框架协议类，须同时提供该框架协议下经双方确认的、发生具体采购/服务事项的相关材料。
3.4 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近6个月任意一个月的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缴纳凭证。
3.5投标人应经营状况良好，且近三年内（2022年07月01日至今）无违法违规记录。违法违规记录是指被“信用中国”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投标人需提供自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至投标截止之日期间对以上三项内容的查询截图。
信用中国查询网址：https://www.creditchina.gov.cn/xinyongfuwu/?navPage=5
3.6 严禁列入招标人及其所隶属的中国人民保险各级机构的供应商黑名单且在禁入期内的供应商参与采购活动。
3.7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标包投标或未划分标段/标包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需填写《投标人控股及管理关系情况申报表》。
3.8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9其它资格要求：投标人在“人保e采”外网（https://ec.picc.com/）管理系统完成供应商注册入库的截图加盖公章。
[bookmark: _Toc21224][bookmark: _Toc109124226][bookmark: _Toc65682916][bookmark: _Toc12385]四、资格审查方法
[bookmark: _Toc65682917][bookmark: _Toc32460]本项目将进行资格后审，资格审查方法为合格制，资格审查标准和内容见招标文件第三章“评标办法”。未通过资格后审的投标人，投标将被否决。
[bookmark: _Toc11877][bookmark: _Toc109124227]五、招标文件的获取
5.1招标文件获取时间：2025年08月06日至2025年08月15日，上午09时至12时，下午14时至17时（北京时间，下同）。供应商需同步在“人保e采”外网（https://ec.picc.com/）管理系统完成供应商注册入库。
5.2 招标文件获取方式：拟报名参加本项目的供应商，在招标文件获取时间内将单位介绍信或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获取招标文件登记表（包含：单位名称，联系人名字，联系人电话，联系人邮箱等，格式自拟）、营业执照副本（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的彩色PDF扫描件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54754498@qq.com，招标代理机构在收到报名人资料后的2个日历天内进行审核，并以电子邮件形式回复审核结果。
5.3标书售价（元）：每本300.00（售后不退），随投标文件一并递交。
[bookmark: _Toc31250][bookmark: _Toc7435][bookmark: _Toc109124228]六、投标文件的递交
6.1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5年08月26日14时00分00秒。
[bookmark: _Toc109124229][bookmark: _Toc3941]6.2投标文件递交地点：须现场递交至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市分公司九楼会议室（浙江省金华市中山路293号九楼会议室），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或者未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封装的纸质投标文件不予接收。
6.3本项目将于上述同一时间、地点进行开标，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邀请投标人代表准时参加。
6.4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不予接收投标文件：
6.4.1  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
6.4.2  未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
6.4.3  未按照招标公告要求获取招标文件的。
[bookmark: _Toc23758]七、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项目招标公告同时在人保e采”外网（https://ec.picc.com/）、浙江政府采购网（https://zfcg.czt.zj.gov.cn/）上发布，除上述外，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不在其他任何网站、论坛等媒介上发布任何招标采购信息，其他任何媒介上转载的、以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为采购主体的招标采购信息均为非法转载，均为无效。对于非法转载、篡改招标公告信息的组织或个人，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bookmark: _Toc24187][bookmark: _Toc26408][bookmark: _Toc20415][bookmark: _Toc24589][bookmark: _Toc7046][bookmark: _Toc109124230]八、联系方式
招标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市分公司
地址：浙江省金华市中山路293号
联系人：徐斌
电话：13566786996
采购代理机构：浙江鑫润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市民街69号民林金融中心B座5楼
联系人：吴先生
电话：15397139153
电子邮件：54754498@qq.com
